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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230號
原        告  陳柄嶂  
訴 訟代理 人  郭睦萱律師
複  代理  人  林沛彤律師
被        告  國高紙品股份有限公司（兼曾隆亮、池建城、池
              春芳之承當訴訟人）


法 定代理 人  陳廖紅鳳
被        告  黃朝華  


              黃朝富  
              黃朝進  
              黃名鉞  
              謝玉蘭  
              黃淳靖  
              曾曉薇  
              曾喜美    遷出國外，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
              張永鋅（陳湘溱即陳育萱之繼承人）


              張沛緹（陳湘溱即陳育萱之繼承人）


              張家銘（陳湘溱即陳育萱之繼承人）


              張美雯  
              張裕銘  


              楊雪凌  




              袁芳勇（兼袁明煌之承受訴訟人）




              袁明楷（兼袁明鈴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江慧芬（兼曾隆亮之承當訴訟人）




              黃朝星  
              行政院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上   一   人
法 定代理 人  曾國基  
訴 訟代理 人  行政院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法 定代理 人  蔡昇甫  
複  代理  人  彭成青律師
受告知訴訟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
                       


法 定代理 人  蔡昇甫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張永鋅、張沛緹、張家銘應就被繼承人陳湘溱（原名陳育萱）所遺坐落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26400分之7）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坐落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予原物分割，附圖A部分土地由被告行政院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單獨取得；附圖C部分土地由被告國高紙品股份有限公司單獨取得；附圖B部分土地由原告及被告國高紙品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並依原告應有部分
100000分之13804、被告國高紙品股份有限公司應有部分100000分之86196之比例維持共有。
被告國高紙品股份有限公司應補償附表二「所有權人」欄所示之人如「應受補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錢。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坐落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為中華民國，原告就該部分之國有土地以行政院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為被告，請求分割共有物，國產署則抗辯應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下稱水利署）為被告，當事人方屬適格。查上開國有土地雖以水利署為管理人，惟國產署依國有財產法之規定，為承辦國有財產取得、保管、使用、收益及處分事務之機關，原告所提分割共有物訴訟，涉及系爭土地之處分，是原告以國產署為被告，其當事人之適格自無欠缺，合先敘明。
二、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
　　訴訟無影響。但第三人如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
　　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原共有人曾隆亮、池建城、池春芳（下稱曾隆亮等3人）、曾朝麟於訴訟繫屬中，分別將系爭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移轉予被告國高紙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高公司）、曾隆亮及江慧芬，且國高公司經曾隆亮等3人及原告同意、曾隆亮經曾朝麟及原告同意、江慧芬經曾隆亮及原告同意，各向本院聲請代曾隆亮等3人、曾朝麟、曾隆亮承當訴訟，依法有據，應予准許。
三、次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訴訟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當事人袁明煌、袁明鈴業於起訴後之民國113年4月5日、113年5月5日死亡，其等所遺系爭土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分別由袁芳勇、袁明楷辦畢繼承登記，原告已聲明由袁芳勇、袁明楷承受訴訟，並由本院送達承受訴訟狀等情，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送達證書、拋棄繼承查詢資料等件可憑，原告上開承受訴訟之聲明，應予准許。
四、本件除被告國產署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所有權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土地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有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因訴外人陳湘溱即陳育萱於起訴前死亡，應由其繼承人張永鋅、張沛緹、張家銘（下稱張永鋅等3人）繼承陳湘溱所遺系爭地所有權應有部分26400分之7，惟張永鋅等3人迄未辦理繼承登記，且兩造無法協議分割之方法，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之規定，請求張永鋅等3人就所所繼承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將系爭土地全部分由原告與國高公司取得，並以金錢補償其他共有人，若認不宜將全部土地分歸原告及國高公司所有，亦請求將附圖（即桃園市楊梅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112年6月20日複丈成果圖）A部分土地分予國產署、B部分土地分予原告與國高公司共有、C部分土地分予國高公司，由國高公司補償未分得土地之共有人等語。訴之聲明：㈠張永鋅等3人應就陳湘溱所遺系爭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26400之7）辦理繼承登記。㈡系爭土地全部由原告及國高公司取得，並依原告應有部分42240分之2219及國高公司應有部分42240分之40021之比例維持共有。㈢國高公司應分別補償附表四「所有權人」欄所示之人如「應補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二、被告答辯：　　
　㈠國產署辯以：系爭土地現況係供農田灌溉蓄水及洪災防範調節機能之溜池使用，且為濕地保育法第4條第3款所稱具生態保育、水土保持、水資源涵養等重要價值之溼地，如予分割，將影響公共灌溉利益，有因使用目的性質上不能分割之情形，若法院認為得為分割，亦請將附圖A部分土地分配予國產署單獨取得，將B部分土地分配予原告及國高公司維持共有，將C部分土地分配予其他被告維持共有等語。訴之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黃朝華辯以：伊同意國產署之分割方案等語。
　㈢國高公司辯以：伊同意原告之分割方案等語。　
　㈣江慧芬辯以：伊同意原告或國產署分割方案，伊希望受金錢找補等語。
　㈤其餘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或陳述。　　
三、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按分割共有物乃直接對共有物之權利有所變動，性質上屬處分行為，故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已死亡者，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其繼承人非先經繼承登記，不得訴請分割共有物，而於該繼承人為被告之情形，為求訴訟之經濟，原告可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一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最高法院68年度第13次民事庭庭推總會議決議㈡、70年度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定㈡、69年度台上字第113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陳湘溱於109年1月1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張永鋅等3人，且均未拋棄繼承等情，有本院查詢表、戶籍謄本及陳湘溱之繼承系統表可佐，而張永鋅等3人於原告起訴時，就陳湘溱所遺系爭土地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有土地登記謄本可參，是原告依前開規定，請求張永鋅等3人就所繼承系爭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26400分之7辦理繼承登記，要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經本院就系爭土地有無分割限制一事函詢各主管機關，結果略以：系爭土地依登記簿所載，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分為「工業區、水利用地」，且其上無建物保存登記紀錄，系爭土地尚無分割限制；水利法並無針對系爭土地之使用目的訂有不能分割之規定；本案池塘經查為水利署石門管理處轄管環頂32A灌溉蓄水池，做為農田灌溉蓄水使用，並為内政部國土管理署列管國家級重要濕地，本案池塘依農田水利法僅為農田水利事業所必需之土地辦理設施範圍之劃設，無涉土地分割相關認定；系爭土地位於桃園埤圳重要濕地(國家級），編號254號埤塘，依濕地保育法第21條第1項規定「重要濕地範圍内之土地得為農業、漁業、鹽業及建物等從來之現況使用」。再依本部106年11月13日台内營字0000000000號公告之桃園埤圳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晝，計晝目標之一為「保障既有產業及地主權益，兼顧明智利用」；系爭土地位於其他分區（水資源涵養區），其劃設管理目標「維持現況之使用，允許從事既有歲修、漁業捕撈、養殖、水上活動、公共設施修復等行為」，相關規定均未涉及禁止或限制土地分割等情事；系爭土地之一部分為内政部104年2月2日公告「桃園埤圳重要濕地（國家級）」範圍(重要濕地編號：254），並依濕地保育法規定，係為確保濕地天然滯洪等功能，維護生物多樣性，促進濕地生態保育及明智利用，且該法無限制或禁止重要濕地範圍土地不能分割之規定；系爭土地位於桃園市幼獅擴大報編未開發工業區内，屬非都市土地之工業區水利用地，並依產業創新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辦理產業園區之設置管理，且該法無限制或禁止產業園區（工業區）土地不能分割之規定等情，有桃園市楊梅地政事務所函、桃園市政府水務局函、水利署函、内政部國家公園署函、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函在卷可參。是綜觀上開說明，國產署辯稱系爭土地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並非可採。
五、再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㈠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㈡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3項分別有明文規定。另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固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但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3100號、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經濟效用、性質與價格及分割後各部分之經濟價值暨其應有部分之比值是否相當而為適當之分配，始能謂為適當而公平，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00號、90年度台上字第1607號、94年度台上字第1149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共有物之分割，應審酌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各共有人之意願、各共有人間有無符合公平之原則及整體共有人之經濟利益等因素為通盤之考量，以求得最合理之分割方法，且無論為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原則上均應按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於各共有人。經查：
　㈠原告雖主張將系爭土地全部分歸原告及國高公司維持共有，然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上現有編號254號埤塘，其位置與範圍與國產署主張單獨取得之附圖A部分土地大致吻合，是本院認將附圖A部分土地分歸國產署單獨取得，不僅符合該部分土地原來之使用情形及國產署之意願，亦可達到確保濕地天然滯洪等功能，維護生物多樣性，促進濕地生態保育及明智利用等目的。　　
　㈡另依原告提出之現場照片及所陳報之使用情形，附圖B部分土地之一部現由國高公司之廠房及停車場使用，本院審酌附圖B部分土地之使用現況，以及原告與國高公司均陳明願分得附圖B部分土地並維持共有之意見，認將附圖B部分土地分歸原告及國高公司取得，並依原告應有部分100000分之13804、國高公司應有部分100000/86196之比例維持共有，應屬適當之分割方式。
　㈢又本件除黃朝華及江慧芬曾到庭或具狀表示同意國產署、原告及國高公司之分割方案外，其餘共有人均未就分割方案表示意見，倘將附圖C部分土地分歸其餘共有人取得，並繼續維持共有，不僅無法達成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消滅共有關係之目的，亦恐與共有人之意願相悖。且附圖C部分土地面積雖有2056.37平方公尺，惟應受分配之共有人人數亦高達19位，各人之應有部分比例亦非高，甚至有僅占26400分之7者，倘將附圖C部分土地原物分配予19名共有人，必將使土地細分，無法發揮最高經濟價值，且該19名共有人於本院審理過程中亦從未表達願單獨取得土地之意，則將附圖C部分以原物分割方式分割予該19名共有人，顯非合適之分割方法。是本院審酌國高公司陳明其有意取得附圖C部分土地，並願以市價補償未分得土地之共有人，且與系爭土地毗鄰之同段800地號土地亦為國高公司所有，倘將附圖C部分土地分歸國高公司單獨取得，就土地之使用價值而言，應高於將土地分配予該19名共有人。況該19名共有人既未積極參與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亦未見有何取得系爭土地原物之意願，則由國高公司以市價補償未分得土地之共有人，對各該共有人尚屬公平，亦可免除該等共有人受原物分配後，日後須再行換價之困難。綜上，將附圖C部分土地分歸國高公司單獨取得，應屬適當之分割方式。
　㈣系爭土地以上開分割方式為原物分配後，附表一編號1至11、13至14、16至18、20至22所示共有人均未受分配，國高公司應以金錢補償之。而系爭土地經鑑價結果，土地價值為每坪新臺幣29,400元，是國高公司應對附表二「所有權人」欄所示之人補償「應受補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六、綜上所述，原告訴請張永鋅等3人就陳湘溱所遺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亦為有理由，且經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各項情狀後，認以上開五、㈠至㈣所載方式加以分割及以金錢補償，應屬適當之分割方案，爰判決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
七、末查，因分割共有物之訴，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原告提起訴訟於法雖屬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不得不然，其所為抗辯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且系爭土地之分割結果，全體共有人均蒙其利，是訴訟費用應由兩造各依附表三「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載比例予以分擔，始為公允，爰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規定，酌定訴訟費用負擔如主文第4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魏于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楊晟佑
　　　　　　　　　　　　　　　
　　　　　　　　　　　　
附表一：
		編號

		所有權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黃朝華

		160分之4



		2

		黃朝富

		120分之1



		3

		黃朝進

		120分之1



		4

		黃名鉞

		240分之1



		5

		謝玉蘭

		240分之1



		6

		黃淳靖

		120分之1



		7

		曾曉薇

		2816分之7



		8

		曾喜美

		2816分之7



		9

		張美雯

		26400分之7



		10

		張裕銘

		26400分之7



		11

		楊雪凌

		2816分之7



		12

		陳柄嶂

		42240分之2219



		13

		袁芳勇

		1280分之14



		14

		袁明楷

		1280分之14



		15

		國高公司

		35200分之11547



		16

		江慧芬

		10560分之371



		17

		黃朝星

		公同共有480分之4



		18

		黃朝進

		




		19

		中華民國

		160分之78



		20

		張永鋅

		26400分之7
（尚登記在陳湘溱名下）



		21

		張沛緹

		




		22

		張家銘

		










附表二
		編號

		所有權人

		應受補償金額（新臺幣）

		備註



		1

		黃朝華

		3,465,672元

		應有部分117.88坪×29,400元



		2

		黃朝富

		1,155,126元

		應有部分39.29坪×29,400元



		3

		黃朝進

		1,155,126元

		應有部分39.29坪×29,400元



		4

		黃名鉞

		577,710元

		應有部分19.65坪×29,400元



		5

		謝玉蘭

		577,710元

		應有部分19.65坪×29,400元



		6

		黃淳靖

		1,155,126元

		應有部分39.29坪×29,400元



		7

		曾曉薇

		344,568元

		應有部分11.72坪×29,400元



		8

		曾喜美

		344,568元

		應有部分11.72坪×29,400元



		9

		張美雯

		36,750元

		應有部分1.25坪×29,400元



		10

		張裕銘

		36,750元

		應有部分1.25坪×29,400元



		11

		楊雪凌

		344,568元

		應有部分11.72坪×29,400元



		12

		袁芳勇

		1,516,158元

		應有部分51.57坪×29,400元



		13

		袁明楷

		1,516,158元

		應有部分51.57坪×29,400元



		14

		江慧芬

		4,870,110元

		應有部分165.65坪×29,400元



		15

		黃朝星

		1,155,126元
（公同共有）

		應有部分39.29坪×29,400元



		16

		黃朝進

		


		




		17

		張永鋅

		36,750元
（公同共有）

		應有部分1.25坪×29,400元



		18

		張沛緹

		


		




		19

		張家銘

		


		










附表三：
		編號

		所有權人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黃朝華

		160分之4



		2

		黃朝富

		120分之1



		3

		黃朝進

		120分之1



		4

		黃名鉞

		240分之1



		5

		謝玉蘭

		240分之1



		6

		黃淳靖

		120分之1



		7

		曾曉薇

		2816分之7



		8

		曾喜美

		2816分之7



		9

		張美雯

		26400分之7



		10

		張裕銘

		26400分之7



		11

		楊雪凌

		2816分之7



		12

		陳柄嶂

		42240分之2219



		13

		袁芳勇

		1280分之14



		14

		袁明楷

		1280分之14



		15

		國高公司

		35200分之11547



		16

		江慧芬

		10560分之371



		17

		黃朝星

		連帶負擔480分之4



		18

		黃朝進

		




		19

		中華民國

		160分之78



		20

		張永鋅

		連帶負擔26400分之7



		21

		張沛緹

		




		22

		張家銘

		










附表四
		編號

		所有權人

		應補償金額



		1

		黃朝華

		3,465,672元



		2

		黃朝富

		1,155,126元



		3

		黃朝進

		1,155,126元



		4

		黃名鉞

		577,710元



		5

		謝玉蘭

		577,710元



		6

		黃淳靖

		1,155,126元



		7

		曾曉薇

		344,568元



		8

		曾喜美

		344,568元



		9

		張美雯

		36,750元



		10

		張裕銘

		36,750元



		11

		楊雪凌

		344,568元



		12

		袁芳勇

		758,226元



		13

		袁明楷

		1,516,158元



		14

		江慧芬

		4,870,110元



		15

		黃朝星

		1,155,126元



		16

		黃朝進

		




		17

		張永鋅

		36,750元



		18

		張沛緹

		




		19

		張家銘

		




		20

		中華民國

		67,579,428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230號

原        告  陳柄嶂  

訴 訟代理 人  郭睦萱律師

複  代理  人  林沛彤律師

被        告  國高紙品股份有限公司（兼曾隆亮、池建城、池

              春芳之承當訴訟人）



法 定代理 人  陳廖紅鳳

被        告  黃朝華  



              黃朝富  

              黃朝進  

              黃名鉞  

              謝玉蘭  

              黃淳靖  

              曾曉薇  

              曾喜美    遷出國外，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

              張永鋅（陳湘溱即陳育萱之繼承人）



              張沛緹（陳湘溱即陳育萱之繼承人）



              張家銘（陳湘溱即陳育萱之繼承人）



              張美雯  

              張裕銘  



              楊雪凌  





              袁芳勇（兼袁明煌之承受訴訟人）





              袁明楷（兼袁明鈴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江慧芬（兼曾隆亮之承當訴訟人）





              黃朝星  

              行政院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上   一   人

法 定代理 人  曾國基  

訴 訟代理 人  行政院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法 定代理 人  蔡昇甫  

複  代理  人  彭成青律師

受告知訴訟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

                       



法 定代理 人  蔡昇甫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張永鋅、張沛緹、張家銘應就被繼承人陳湘溱（原名陳育萱

）所遺坐落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26400

分之7）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坐落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予原物分割，附圖A

部分土地由被告行政院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單獨取得；附圖C部分

土地由被告國高紙品股份有限公司單獨取得；附圖B部分土地由

原告及被告國高紙品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並依原告應有部分

100000分之13804、被告國高紙品股份有限公司應有部分100000

分之86196之比例維持共有。

被告國高紙品股份有限公司應補償附表二「所有權人」欄所示之

人如「應受補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錢。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坐落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

    人之一為中華民國，原告就該部分之國有土地以行政院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為被告，請求分割共有物，國

    產署則抗辯應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下稱水利署

    ）為被告，當事人方屬適格。查上開國有土地雖以水利署為

    管理人，惟國產署依國有財產法之規定，為承辦國有財產取

    得、保管、使用、收益及處分事務之機關，原告所提分割共

    有物訴訟，涉及系爭土地之處分，是原告以國產署為被告，

    其當事人之適格自無欠缺，合先敘明。

二、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

　　訴訟無影響。但第三人如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

　　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原共

    有人曾隆亮、池建城、池春芳（下稱曾隆亮等3人）、曾朝

    麟於訴訟繫屬中，分別將系爭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移轉予被

    告國高紙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高公司）、曾隆亮及江慧

    芬，且國高公司經曾隆亮等3人及原告同意、曾隆亮經曾朝

    麟及原告同意、江慧芬經曾隆亮及原告同意，各向本院聲請

    代曾隆亮等3人、曾朝麟、曾隆亮承當訴訟，依法有據，應

    予准許。

三、次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

    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

    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訴訟時，應即為承受之聲

    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

    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分別定

    有明文。查原當事人袁明煌、袁明鈴業於起訴後之民國113

    年4月5日、113年5月5日死亡，其等所遺系爭土地所有權之

    應有部分分別由袁芳勇、袁明楷辦畢繼承登記，原告已聲明

    由袁芳勇、袁明楷承受訴訟，並由本院送達承受訴訟狀等情

    ，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送達證

    書、拋棄繼承查詢資料等件可憑，原告上開承受訴訟之聲明

    ，應予准許。

四、本件除被告國產署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

    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

    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所有權應有部分如附表一

    所示），系爭土地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有不能分割之情形

    ，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因訴外人陳湘溱即陳育萱於起訴前死

    亡，應由其繼承人張永鋅、張沛緹、張家銘（下稱張永鋅等

    3人）繼承陳湘溱所遺系爭地所有權應有部分26400分之7，

    惟張永鋅等3人迄未辦理繼承登記，且兩造無法協議分割之

    方法，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之規定，請求張永

    鋅等3人就所所繼承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並

    請求將系爭土地全部分由原告與國高公司取得，並以金錢補

    償其他共有人，若認不宜將全部土地分歸原告及國高公司所

    有，亦請求將附圖（即桃園市楊梅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112

    年6月20日複丈成果圖）A部分土地分予國產署、B部分土地

    分予原告與國高公司共有、C部分土地分予國高公司，由國

    高公司補償未分得土地之共有人等語。訴之聲明：㈠張永鋅

    等3人應就陳湘溱所遺系爭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26400之7

    ）辦理繼承登記。㈡系爭土地全部由原告及國高公司取得，

    並依原告應有部分42240分之2219及國高公司應有部分42240

    分之40021之比例維持共有。㈢國高公司應分別補償附表四「

    所有權人」欄所示之人如「應補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二、被告答辯：　　

　㈠國產署辯以：系爭土地現況係供農田灌溉蓄水及洪災防範調

    節機能之溜池使用，且為濕地保育法第4條第3款所稱具生態

    保育、水土保持、水資源涵養等重要價值之溼地，如予分割

    ，將影響公共灌溉利益，有因使用目的性質上不能分割之情

    形，若法院認為得為分割，亦請將附圖A部分土地分配予國

    產署單獨取得，將B部分土地分配予原告及國高公司維持共

    有，將C部分土地分配予其他被告維持共有等語。訴之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㈡黃朝華辯以：伊同意國產署之分割方案等語。

　㈢國高公司辯以：伊同意原告之分割方案等語。　

　㈣江慧芬辯以：伊同意原告或國產署分割方案，伊希望受金錢

    找補等語。

　㈤其餘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或陳

    述。　　

三、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

    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

    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按分割共有物乃直接對共

    有物之權利有所變動，性質上屬處分行為，故共有不動產之

    共有人中有已死亡者，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其繼承人非先

    經繼承登記，不得訴請分割共有物，而於該繼承人為被告之

    情形，為求訴訟之經濟，原告可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

    物之訴一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

    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

    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最高法院68年度第13次民事庭庭

    推總會議決議㈡、70年度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定㈡、69年度台

    上字第113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陳湘溱於109年1月11

    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張永鋅等3人，且均未拋棄繼承等情，

    有本院查詢表、戶籍謄本及陳湘溱之繼承系統表可佐，而張

    永鋅等3人於原告起訴時，就陳湘溱所遺系爭土地尚未辦理

    繼承登記，有土地登記謄本可參，是原告依前開規定，請求

    張永鋅等3人就所繼承系爭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26400分之7

    辦理繼承登記，要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

    ，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經本院就

    系爭土地有無分割限制一事函詢各主管機關，結果略以：系

    爭土地依登記簿所載，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分為「工業區

    、水利用地」，且其上無建物保存登記紀錄，系爭土地尚無

    分割限制；水利法並無針對系爭土地之使用目的訂有不能分

    割之規定；本案池塘經查為水利署石門管理處轄管環頂32A

    灌溉蓄水池，做為農田灌溉蓄水使用，並為内政部國土管理

    署列管國家級重要濕地，本案池塘依農田水利法僅為農田水

    利事業所必需之土地辦理設施範圍之劃設，無涉土地分割相

    關認定；系爭土地位於桃園埤圳重要濕地(國家級），編號2

    54號埤塘，依濕地保育法第21條第1項規定「重要濕地範圍

    内之土地得為農業、漁業、鹽業及建物等從來之現況使用」

    。再依本部106年11月13日台内營字0000000000號公告之桃

    園埤圳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晝，計晝目標之一為

    「保障既有產業及地主權益，兼顧明智利用」；系爭土地位

    於其他分區（水資源涵養區），其劃設管理目標「維持現況

    之使用，允許從事既有歲修、漁業捕撈、養殖、水上活動、

    公共設施修復等行為」，相關規定均未涉及禁止或限制土地

    分割等情事；系爭土地之一部分為内政部104年2月2日公告

    「桃園埤圳重要濕地（國家級）」範圍(重要濕地編號：254

    ），並依濕地保育法規定，係為確保濕地天然滯洪等功能，

    維護生物多樣性，促進濕地生態保育及明智利用，且該法無

    限制或禁止重要濕地範圍土地不能分割之規定；系爭土地位

    於桃園市幼獅擴大報編未開發工業區内，屬非都市土地之工

    業區水利用地，並依產業創新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辦

    理產業園區之設置管理，且該法無限制或禁止產業園區（工

    業區）土地不能分割之規定等情，有桃園市楊梅地政事務所

    函、桃園市政府水務局函、水利署函、内政部國家公園署函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函在卷

    可參。是綜觀上開說明，國產署辯稱系爭土地因物之使用目

    的不能分割，並非可採。

五、再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

    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

    為下列之分配：㈠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

    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㈡原

    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

    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

    ，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

    824條第2項、第3項分別有明文規定。另按裁判分割共有物

    ，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固應斟酌當事人

    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

    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但並不受當事人聲明

    、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3100號、

    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定共有物分割

    之方法，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應斟酌各共有人

    之意願、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經濟效用、性質與

    價格及分割後各部分之經濟價值暨其應有部分之比值是否相

    當而為適當之分配，始能謂為適當而公平，不受共有人所主

    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00號、90年

    度台上字第1607號、94年度台上字第1149號判決意旨參照）

    。從而，共有物之分割，應審酌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各

    共有人之意願、各共有人間有無符合公平之原則及整體共有

    人之經濟利益等因素為通盤之考量，以求得最合理之分割方

    法，且無論為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原則上均應按應有部分

    之比例分配於各共有人。經查：

　㈠原告雖主張將系爭土地全部分歸原告及國高公司維持共有，

    然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上現有編號254號埤塘，其位置與範圍

    與國產署主張單獨取得之附圖A部分土地大致吻合，是本院

    認將附圖A部分土地分歸國產署單獨取得，不僅符合該部分

    土地原來之使用情形及國產署之意願，亦可達到確保濕地天

    然滯洪等功能，維護生物多樣性，促進濕地生態保育及明智

    利用等目的。　　

　㈡另依原告提出之現場照片及所陳報之使用情形，附圖B部分土

    地之一部現由國高公司之廠房及停車場使用，本院審酌附圖

    B部分土地之使用現況，以及原告與國高公司均陳明願分得

    附圖B部分土地並維持共有之意見，認將附圖B部分土地分歸

    原告及國高公司取得，並依原告應有部分100000分之13804

    、國高公司應有部分100000/86196之比例維持共有，應屬適

    當之分割方式。

　㈢又本件除黃朝華及江慧芬曾到庭或具狀表示同意國產署、原

    告及國高公司之分割方案外，其餘共有人均未就分割方案表

    示意見，倘將附圖C部分土地分歸其餘共有人取得，並繼續

    維持共有，不僅無法達成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消滅共有關係

    之目的，亦恐與共有人之意願相悖。且附圖C部分土地面積

    雖有2056.37平方公尺，惟應受分配之共有人人數亦高達19

    位，各人之應有部分比例亦非高，甚至有僅占26400分之7者

    ，倘將附圖C部分土地原物分配予19名共有人，必將使土地

    細分，無法發揮最高經濟價值，且該19名共有人於本院審理

    過程中亦從未表達願單獨取得土地之意，則將附圖C部分以

    原物分割方式分割予該19名共有人，顯非合適之分割方法。

    是本院審酌國高公司陳明其有意取得附圖C部分土地，並願

    以市價補償未分得土地之共有人，且與系爭土地毗鄰之同段

    800地號土地亦為國高公司所有，倘將附圖C部分土地分歸國

    高公司單獨取得，就土地之使用價值而言，應高於將土地分

    配予該19名共有人。況該19名共有人既未積極參與本件分割

    共有物訴訟，亦未見有何取得系爭土地原物之意願，則由國

    高公司以市價補償未分得土地之共有人，對各該共有人尚屬

    公平，亦可免除該等共有人受原物分配後，日後須再行換價

    之困難。綜上，將附圖C部分土地分歸國高公司單獨取得，

    應屬適當之分割方式。

　㈣系爭土地以上開分割方式為原物分配後，附表一編號1至11、

    13至14、16至18、20至22所示共有人均未受分配，國高公司

    應以金錢補償之。而系爭土地經鑑價結果，土地價值為每坪

    新臺幣29,400元，是國高公司應對附表二「所有權人」欄所

    示之人補償「應受補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六、綜上所述，原告訴請張永鋅等3人就陳湘溱所遺系爭土地之

    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依民法

    第823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亦為有理由，且

    經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各項情狀後，認以上開五、㈠至㈣所載

    方式加以分割及以金錢補償，應屬適當之分割方案，爰判決

    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

七、末查，因分割共有物之訴，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

    原告提起訴訟於法雖屬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不得

    不然，其所為抗辯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且系爭土地之

    分割結果，全體共有人均蒙其利，是訴訟費用應由兩造各依

    附表三「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載比例予以分擔，始為公

    允，爰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

    規定，酌定訴訟費用負擔如主文第4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魏于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楊晟佑

　　　　　　　　　　　　　　　

　　　　　　　　　　　　

附表一：

編號 所有權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黃朝華 160分之4 2 黃朝富 120分之1 3 黃朝進 120分之1 4 黃名鉞 240分之1 5 謝玉蘭 240分之1 6 黃淳靖 120分之1 7 曾曉薇 2816分之7 8 曾喜美 2816分之7 9 張美雯 26400分之7 10 張裕銘 26400分之7 11 楊雪凌 2816分之7 12 陳柄嶂 42240分之2219 13 袁芳勇 1280分之14 14 袁明楷 1280分之14 15 國高公司 35200分之11547 16 江慧芬 10560分之371 17 黃朝星 公同共有480分之4 18 黃朝進  19 中華民國 160分之78 20 張永鋅 26400分之7 （尚登記在陳湘溱名下） 21 張沛緹  22 張家銘  



附表二

編號 所有權人 應受補償金額（新臺幣） 備註 1 黃朝華 3,465,672元 應有部分117.88坪×29,400元 2 黃朝富 1,155,126元 應有部分39.29坪×29,400元 3 黃朝進 1,155,126元 應有部分39.29坪×29,400元 4 黃名鉞 577,710元 應有部分19.65坪×29,400元 5 謝玉蘭 577,710元 應有部分19.65坪×29,400元 6 黃淳靖 1,155,126元 應有部分39.29坪×29,400元 7 曾曉薇 344,568元 應有部分11.72坪×29,400元 8 曾喜美 344,568元 應有部分11.72坪×29,400元 9 張美雯 36,750元 應有部分1.25坪×29,400元 10 張裕銘 36,750元 應有部分1.25坪×29,400元 11 楊雪凌 344,568元 應有部分11.72坪×29,400元 12 袁芳勇 1,516,158元 應有部分51.57坪×29,400元 13 袁明楷 1,516,158元 應有部分51.57坪×29,400元 14 江慧芬 4,870,110元 應有部分165.65坪×29,400元 15 黃朝星 1,155,126元 （公同共有） 應有部分39.29坪×29,400元 16 黃朝進   17 張永鋅 36,750元 （公同共有） 應有部分1.25坪×29,400元 18 張沛緹   19 張家銘   



附表三：

編號 所有權人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黃朝華 160分之4 2 黃朝富 120分之1 3 黃朝進 120分之1 4 黃名鉞 240分之1 5 謝玉蘭 240分之1 6 黃淳靖 120分之1 7 曾曉薇 2816分之7 8 曾喜美 2816分之7 9 張美雯 26400分之7 10 張裕銘 26400分之7 11 楊雪凌 2816分之7 12 陳柄嶂 42240分之2219 13 袁芳勇 1280分之14 14 袁明楷 1280分之14 15 國高公司 35200分之11547 16 江慧芬 10560分之371 17 黃朝星 連帶負擔480分之4 18 黃朝進  19 中華民國 160分之78 20 張永鋅 連帶負擔26400分之7 21 張沛緹  22 張家銘  



附表四

編號 所有權人 應補償金額 1 黃朝華 3,465,672元 2 黃朝富 1,155,126元 3 黃朝進 1,155,126元 4 黃名鉞 577,710元 5 謝玉蘭 577,710元 6 黃淳靖 1,155,126元 7 曾曉薇 344,568元 8 曾喜美 344,568元 9 張美雯 36,750元 10 張裕銘 36,750元 11 楊雪凌 344,568元 12 袁芳勇 758,226元 13 袁明楷 1,516,158元 14 江慧芬 4,870,110元 15 黃朝星 1,155,126元 16 黃朝進  17 張永鋅 36,750元 18 張沛緹  19 張家銘  20 中華民國 67,579,428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230號
原        告  陳柄嶂  
訴 訟代理 人  郭睦萱律師
複  代理  人  林沛彤律師
被        告  國高紙品股份有限公司（兼曾隆亮、池建城、池
              春芳之承當訴訟人）


法 定代理 人  陳廖紅鳳
被        告  黃朝華  


              黃朝富  
              黃朝進  
              黃名鉞  
              謝玉蘭  
              黃淳靖  
              曾曉薇  
              曾喜美    遷出國外，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
              張永鋅（陳湘溱即陳育萱之繼承人）


              張沛緹（陳湘溱即陳育萱之繼承人）


              張家銘（陳湘溱即陳育萱之繼承人）


              張美雯  
              張裕銘  


              楊雪凌  




              袁芳勇（兼袁明煌之承受訴訟人）




              袁明楷（兼袁明鈴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江慧芬（兼曾隆亮之承當訴訟人）




              黃朝星  
              行政院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上   一   人
法 定代理 人  曾國基  
訴 訟代理 人  行政院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法 定代理 人  蔡昇甫  
複  代理  人  彭成青律師
受告知訴訟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
                       


法 定代理 人  蔡昇甫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張永鋅、張沛緹、張家銘應就被繼承人陳湘溱（原名陳育萱）所遺坐落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26400分之7）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坐落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予原物分割，附圖A部分土地由被告行政院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單獨取得；附圖C部分土地由被告國高紙品股份有限公司單獨取得；附圖B部分土地由原告及被告國高紙品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並依原告應有部分
100000分之13804、被告國高紙品股份有限公司應有部分100000分之86196之比例維持共有。
被告國高紙品股份有限公司應補償附表二「所有權人」欄所示之人如「應受補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錢。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坐落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為中華民國，原告就該部分之國有土地以行政院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為被告，請求分割共有物，國產署則抗辯應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下稱水利署）為被告，當事人方屬適格。查上開國有土地雖以水利署為管理人，惟國產署依國有財產法之規定，為承辦國有財產取得、保管、使用、收益及處分事務之機關，原告所提分割共有物訴訟，涉及系爭土地之處分，是原告以國產署為被告，其當事人之適格自無欠缺，合先敘明。
二、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
　　訴訟無影響。但第三人如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
　　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原共有人曾隆亮、池建城、池春芳（下稱曾隆亮等3人）、曾朝麟於訴訟繫屬中，分別將系爭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移轉予被告國高紙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高公司）、曾隆亮及江慧芬，且國高公司經曾隆亮等3人及原告同意、曾隆亮經曾朝麟及原告同意、江慧芬經曾隆亮及原告同意，各向本院聲請代曾隆亮等3人、曾朝麟、曾隆亮承當訴訟，依法有據，應予准許。
三、次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訴訟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當事人袁明煌、袁明鈴業於起訴後之民國113年4月5日、113年5月5日死亡，其等所遺系爭土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分別由袁芳勇、袁明楷辦畢繼承登記，原告已聲明由袁芳勇、袁明楷承受訴訟，並由本院送達承受訴訟狀等情，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送達證書、拋棄繼承查詢資料等件可憑，原告上開承受訴訟之聲明，應予准許。
四、本件除被告國產署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所有權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土地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有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因訴外人陳湘溱即陳育萱於起訴前死亡，應由其繼承人張永鋅、張沛緹、張家銘（下稱張永鋅等3人）繼承陳湘溱所遺系爭地所有權應有部分26400分之7，惟張永鋅等3人迄未辦理繼承登記，且兩造無法協議分割之方法，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之規定，請求張永鋅等3人就所所繼承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將系爭土地全部分由原告與國高公司取得，並以金錢補償其他共有人，若認不宜將全部土地分歸原告及國高公司所有，亦請求將附圖（即桃園市楊梅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112年6月20日複丈成果圖）A部分土地分予國產署、B部分土地分予原告與國高公司共有、C部分土地分予國高公司，由國高公司補償未分得土地之共有人等語。訴之聲明：㈠張永鋅等3人應就陳湘溱所遺系爭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26400之7）辦理繼承登記。㈡系爭土地全部由原告及國高公司取得，並依原告應有部分42240分之2219及國高公司應有部分42240分之40021之比例維持共有。㈢國高公司應分別補償附表四「所有權人」欄所示之人如「應補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二、被告答辯：　　
　㈠國產署辯以：系爭土地現況係供農田灌溉蓄水及洪災防範調節機能之溜池使用，且為濕地保育法第4條第3款所稱具生態保育、水土保持、水資源涵養等重要價值之溼地，如予分割，將影響公共灌溉利益，有因使用目的性質上不能分割之情形，若法院認為得為分割，亦請將附圖A部分土地分配予國產署單獨取得，將B部分土地分配予原告及國高公司維持共有，將C部分土地分配予其他被告維持共有等語。訴之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黃朝華辯以：伊同意國產署之分割方案等語。
　㈢國高公司辯以：伊同意原告之分割方案等語。　
　㈣江慧芬辯以：伊同意原告或國產署分割方案，伊希望受金錢找補等語。
　㈤其餘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或陳述。　　
三、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按分割共有物乃直接對共有物之權利有所變動，性質上屬處分行為，故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已死亡者，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其繼承人非先經繼承登記，不得訴請分割共有物，而於該繼承人為被告之情形，為求訴訟之經濟，原告可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一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最高法院68年度第13次民事庭庭推總會議決議㈡、70年度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定㈡、69年度台上字第113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陳湘溱於109年1月1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張永鋅等3人，且均未拋棄繼承等情，有本院查詢表、戶籍謄本及陳湘溱之繼承系統表可佐，而張永鋅等3人於原告起訴時，就陳湘溱所遺系爭土地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有土地登記謄本可參，是原告依前開規定，請求張永鋅等3人就所繼承系爭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26400分之7辦理繼承登記，要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經本院就系爭土地有無分割限制一事函詢各主管機關，結果略以：系爭土地依登記簿所載，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分為「工業區、水利用地」，且其上無建物保存登記紀錄，系爭土地尚無分割限制；水利法並無針對系爭土地之使用目的訂有不能分割之規定；本案池塘經查為水利署石門管理處轄管環頂32A灌溉蓄水池，做為農田灌溉蓄水使用，並為内政部國土管理署列管國家級重要濕地，本案池塘依農田水利法僅為農田水利事業所必需之土地辦理設施範圍之劃設，無涉土地分割相關認定；系爭土地位於桃園埤圳重要濕地(國家級），編號254號埤塘，依濕地保育法第21條第1項規定「重要濕地範圍内之土地得為農業、漁業、鹽業及建物等從來之現況使用」。再依本部106年11月13日台内營字0000000000號公告之桃園埤圳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晝，計晝目標之一為「保障既有產業及地主權益，兼顧明智利用」；系爭土地位於其他分區（水資源涵養區），其劃設管理目標「維持現況之使用，允許從事既有歲修、漁業捕撈、養殖、水上活動、公共設施修復等行為」，相關規定均未涉及禁止或限制土地分割等情事；系爭土地之一部分為内政部104年2月2日公告「桃園埤圳重要濕地（國家級）」範圍(重要濕地編號：254），並依濕地保育法規定，係為確保濕地天然滯洪等功能，維護生物多樣性，促進濕地生態保育及明智利用，且該法無限制或禁止重要濕地範圍土地不能分割之規定；系爭土地位於桃園市幼獅擴大報編未開發工業區内，屬非都市土地之工業區水利用地，並依產業創新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辦理產業園區之設置管理，且該法無限制或禁止產業園區（工業區）土地不能分割之規定等情，有桃園市楊梅地政事務所函、桃園市政府水務局函、水利署函、内政部國家公園署函、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函在卷可參。是綜觀上開說明，國產署辯稱系爭土地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並非可採。
五、再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㈠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㈡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3項分別有明文規定。另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固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但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3100號、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經濟效用、性質與價格及分割後各部分之經濟價值暨其應有部分之比值是否相當而為適當之分配，始能謂為適當而公平，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00號、90年度台上字第1607號、94年度台上字第1149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共有物之分割，應審酌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各共有人之意願、各共有人間有無符合公平之原則及整體共有人之經濟利益等因素為通盤之考量，以求得最合理之分割方法，且無論為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原則上均應按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於各共有人。經查：
　㈠原告雖主張將系爭土地全部分歸原告及國高公司維持共有，然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上現有編號254號埤塘，其位置與範圍與國產署主張單獨取得之附圖A部分土地大致吻合，是本院認將附圖A部分土地分歸國產署單獨取得，不僅符合該部分土地原來之使用情形及國產署之意願，亦可達到確保濕地天然滯洪等功能，維護生物多樣性，促進濕地生態保育及明智利用等目的。　　
　㈡另依原告提出之現場照片及所陳報之使用情形，附圖B部分土地之一部現由國高公司之廠房及停車場使用，本院審酌附圖B部分土地之使用現況，以及原告與國高公司均陳明願分得附圖B部分土地並維持共有之意見，認將附圖B部分土地分歸原告及國高公司取得，並依原告應有部分100000分之13804、國高公司應有部分100000/86196之比例維持共有，應屬適當之分割方式。
　㈢又本件除黃朝華及江慧芬曾到庭或具狀表示同意國產署、原告及國高公司之分割方案外，其餘共有人均未就分割方案表示意見，倘將附圖C部分土地分歸其餘共有人取得，並繼續維持共有，不僅無法達成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消滅共有關係之目的，亦恐與共有人之意願相悖。且附圖C部分土地面積雖有2056.37平方公尺，惟應受分配之共有人人數亦高達19位，各人之應有部分比例亦非高，甚至有僅占26400分之7者，倘將附圖C部分土地原物分配予19名共有人，必將使土地細分，無法發揮最高經濟價值，且該19名共有人於本院審理過程中亦從未表達願單獨取得土地之意，則將附圖C部分以原物分割方式分割予該19名共有人，顯非合適之分割方法。是本院審酌國高公司陳明其有意取得附圖C部分土地，並願以市價補償未分得土地之共有人，且與系爭土地毗鄰之同段800地號土地亦為國高公司所有，倘將附圖C部分土地分歸國高公司單獨取得，就土地之使用價值而言，應高於將土地分配予該19名共有人。況該19名共有人既未積極參與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亦未見有何取得系爭土地原物之意願，則由國高公司以市價補償未分得土地之共有人，對各該共有人尚屬公平，亦可免除該等共有人受原物分配後，日後須再行換價之困難。綜上，將附圖C部分土地分歸國高公司單獨取得，應屬適當之分割方式。
　㈣系爭土地以上開分割方式為原物分配後，附表一編號1至11、13至14、16至18、20至22所示共有人均未受分配，國高公司應以金錢補償之。而系爭土地經鑑價結果，土地價值為每坪新臺幣29,400元，是國高公司應對附表二「所有權人」欄所示之人補償「應受補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六、綜上所述，原告訴請張永鋅等3人就陳湘溱所遺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亦為有理由，且經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各項情狀後，認以上開五、㈠至㈣所載方式加以分割及以金錢補償，應屬適當之分割方案，爰判決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
七、末查，因分割共有物之訴，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原告提起訴訟於法雖屬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不得不然，其所為抗辯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且系爭土地之分割結果，全體共有人均蒙其利，是訴訟費用應由兩造各依附表三「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載比例予以分擔，始為公允，爰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規定，酌定訴訟費用負擔如主文第4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魏于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楊晟佑
　　　　　　　　　　　　　　　
　　　　　　　　　　　　
附表一：
		編號

		所有權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黃朝華

		160分之4



		2

		黃朝富

		120分之1



		3

		黃朝進

		120分之1



		4

		黃名鉞

		240分之1



		5

		謝玉蘭

		240分之1



		6

		黃淳靖

		120分之1



		7

		曾曉薇

		2816分之7



		8

		曾喜美

		2816分之7



		9

		張美雯

		26400分之7



		10

		張裕銘

		26400分之7



		11

		楊雪凌

		2816分之7



		12

		陳柄嶂

		42240分之2219



		13

		袁芳勇

		1280分之14



		14

		袁明楷

		1280分之14



		15

		國高公司

		35200分之11547



		16

		江慧芬

		10560分之371



		17

		黃朝星

		公同共有480分之4



		18

		黃朝進

		




		19

		中華民國

		160分之78



		20

		張永鋅

		26400分之7
（尚登記在陳湘溱名下）



		21

		張沛緹

		




		22

		張家銘

		










附表二
		編號

		所有權人

		應受補償金額（新臺幣）

		備註



		1

		黃朝華

		3,465,672元

		應有部分117.88坪×29,400元



		2

		黃朝富

		1,155,126元

		應有部分39.29坪×29,400元



		3

		黃朝進

		1,155,126元

		應有部分39.29坪×29,400元



		4

		黃名鉞

		577,710元

		應有部分19.65坪×29,400元



		5

		謝玉蘭

		577,710元

		應有部分19.65坪×29,400元



		6

		黃淳靖

		1,155,126元

		應有部分39.29坪×29,400元



		7

		曾曉薇

		344,568元

		應有部分11.72坪×29,400元



		8

		曾喜美

		344,568元

		應有部分11.72坪×29,400元



		9

		張美雯

		36,750元

		應有部分1.25坪×29,400元



		10

		張裕銘

		36,750元

		應有部分1.25坪×29,400元



		11

		楊雪凌

		344,568元

		應有部分11.72坪×29,400元



		12

		袁芳勇

		1,516,158元

		應有部分51.57坪×29,400元



		13

		袁明楷

		1,516,158元

		應有部分51.57坪×29,400元



		14

		江慧芬

		4,870,110元

		應有部分165.65坪×29,400元



		15

		黃朝星

		1,155,126元
（公同共有）

		應有部分39.29坪×29,400元



		16

		黃朝進

		


		




		17

		張永鋅

		36,750元
（公同共有）

		應有部分1.25坪×29,400元



		18

		張沛緹

		


		




		19

		張家銘

		


		










附表三：
		編號

		所有權人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黃朝華

		160分之4



		2

		黃朝富

		120分之1



		3

		黃朝進

		120分之1



		4

		黃名鉞

		240分之1



		5

		謝玉蘭

		240分之1



		6

		黃淳靖

		120分之1



		7

		曾曉薇

		2816分之7



		8

		曾喜美

		2816分之7



		9

		張美雯

		26400分之7



		10

		張裕銘

		26400分之7



		11

		楊雪凌

		2816分之7



		12

		陳柄嶂

		42240分之2219



		13

		袁芳勇

		1280分之14



		14

		袁明楷

		1280分之14



		15

		國高公司

		35200分之11547



		16

		江慧芬

		10560分之371



		17

		黃朝星

		連帶負擔480分之4



		18

		黃朝進

		




		19

		中華民國

		160分之78



		20

		張永鋅

		連帶負擔26400分之7



		21

		張沛緹

		




		22

		張家銘

		










附表四
		編號

		所有權人

		應補償金額



		1

		黃朝華

		3,465,672元



		2

		黃朝富

		1,155,126元



		3

		黃朝進

		1,155,126元



		4

		黃名鉞

		577,710元



		5

		謝玉蘭

		577,710元



		6

		黃淳靖

		1,155,126元



		7

		曾曉薇

		344,568元



		8

		曾喜美

		344,568元



		9

		張美雯

		36,750元



		10

		張裕銘

		36,750元



		11

		楊雪凌

		344,568元



		12

		袁芳勇

		758,226元



		13

		袁明楷

		1,516,158元



		14

		江慧芬

		4,870,110元



		15

		黃朝星

		1,155,126元



		16

		黃朝進

		




		17

		張永鋅

		36,750元



		18

		張沛緹

		




		19

		張家銘

		




		20

		中華民國

		67,579,428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230號

原        告  陳柄嶂  

訴 訟代理 人  郭睦萱律師

複  代理  人  林沛彤律師

被        告  國高紙品股份有限公司（兼曾隆亮、池建城、池

              春芳之承當訴訟人）



法 定代理 人  陳廖紅鳳

被        告  黃朝華  



              黃朝富  

              黃朝進  

              黃名鉞  

              謝玉蘭  

              黃淳靖  

              曾曉薇  

              曾喜美    遷出國外，現應受送達處所不明

              張永鋅（陳湘溱即陳育萱之繼承人）



              張沛緹（陳湘溱即陳育萱之繼承人）



              張家銘（陳湘溱即陳育萱之繼承人）



              張美雯  

              張裕銘  



              楊雪凌  





              袁芳勇（兼袁明煌之承受訴訟人）





              袁明楷（兼袁明鈴之承受訴訟人）



被        告  江慧芬（兼曾隆亮之承當訴訟人）





              黃朝星  

              行政院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上   一   人

法 定代理 人  曾國基  

訴 訟代理 人  行政院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法 定代理 人  蔡昇甫  

複  代理  人  彭成青律師

受告知訴訟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

                       



法 定代理 人  蔡昇甫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張永鋅、張沛緹、張家銘應就被繼承人陳湘溱（原名陳育萱）所遺坐落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26400分之7）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坐落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應予原物分割，附圖A部分土地由被告行政院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單獨取得；附圖C部分土地由被告國高紙品股份有限公司單獨取得；附圖B部分土地由原告及被告國高紙品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並依原告應有部分

100000分之13804、被告國高紙品股份有限公司應有部分100000分之86196之比例維持共有。

被告國高紙品股份有限公司應補償附表二「所有權人」欄所示之人如「應受補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錢。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坐落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為中華民國，原告就該部分之國有土地以行政院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為被告，請求分割共有物，國產署則抗辯應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下稱水利署）為被告，當事人方屬適格。查上開國有土地雖以水利署為管理人，惟國產署依國有財產法之規定，為承辦國有財產取得、保管、使用、收益及處分事務之機關，原告所提分割共有物訴訟，涉及系爭土地之處分，是原告以國產署為被告，其當事人之適格自無欠缺，合先敘明。

二、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

　　訴訟無影響。但第三人如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

　　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系爭土地原共有人曾隆亮、池建城、池春芳（下稱曾隆亮等3人）、曾朝麟於訴訟繫屬中，分別將系爭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移轉予被告國高紙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高公司）、曾隆亮及江慧芬，且國高公司經曾隆亮等3人及原告同意、曾隆亮經曾朝麟及原告同意、江慧芬經曾隆亮及原告同意，各向本院聲請代曾隆亮等3人、曾朝麟、曾隆亮承當訴訟，依法有據，應予准許。

三、次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訴訟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項、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原當事人袁明煌、袁明鈴業於起訴後之民國113年4月5日、113年5月5日死亡，其等所遺系爭土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分別由袁芳勇、袁明楷辦畢繼承登記，原告已聲明由袁芳勇、袁明楷承受訴訟，並由本院送達承受訴訟狀等情，有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送達證書、拋棄繼承查詢資料等件可憑，原告上開承受訴訟之聲明，應予准許。

四、本件除被告國產署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所有權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土地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有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因訴外人陳湘溱即陳育萱於起訴前死亡，應由其繼承人張永鋅、張沛緹、張家銘（下稱張永鋅等3人）繼承陳湘溱所遺系爭地所有權應有部分26400分之7，惟張永鋅等3人迄未辦理繼承登記，且兩造無法協議分割之方法，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之規定，請求張永鋅等3人就所所繼承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將系爭土地全部分由原告與國高公司取得，並以金錢補償其他共有人，若認不宜將全部土地分歸原告及國高公司所有，亦請求將附圖（即桃園市楊梅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112年6月20日複丈成果圖）A部分土地分予國產署、B部分土地分予原告與國高公司共有、C部分土地分予國高公司，由國高公司補償未分得土地之共有人等語。訴之聲明：㈠張永鋅等3人應就陳湘溱所遺系爭土地所有權（權利範圍26400之7）辦理繼承登記。㈡系爭土地全部由原告及國高公司取得，並依原告應有部分42240分之2219及國高公司應有部分42240分之40021之比例維持共有。㈢國高公司應分別補償附表四「所有權人」欄所示之人如「應補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二、被告答辯：　　

　㈠國產署辯以：系爭土地現況係供農田灌溉蓄水及洪災防範調節機能之溜池使用，且為濕地保育法第4條第3款所稱具生態保育、水土保持、水資源涵養等重要價值之溼地，如予分割，將影響公共灌溉利益，有因使用目的性質上不能分割之情形，若法院認為得為分割，亦請將附圖A部分土地分配予國產署單獨取得，將B部分土地分配予原告及國高公司維持共有，將C部分土地分配予其他被告維持共有等語。訴之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黃朝華辯以：伊同意國產署之分割方案等語。

　㈢國高公司辯以：伊同意原告之分割方案等語。　

　㈣江慧芬辯以：伊同意原告或國產署分割方案，伊希望受金錢找補等語。

　㈤其餘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或陳述。　　

三、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又按分割共有物乃直接對共有物之權利有所變動，性質上屬處分行為，故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已死亡者，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其繼承人非先經繼承登記，不得訴請分割共有物，而於該繼承人為被告之情形，為求訴訟之經濟，原告可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一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最高法院68年度第13次民事庭庭推總會議決議㈡、70年度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定㈡、69年度台上字第113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陳湘溱於109年1月11日死亡，其繼承人為張永鋅等3人，且均未拋棄繼承等情，有本院查詢表、戶籍謄本及陳湘溱之繼承系統表可佐，而張永鋅等3人於原告起訴時，就陳湘溱所遺系爭土地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有土地登記謄本可參，是原告依前開規定，請求張永鋅等3人就所繼承系爭土地所有權應有部分26400分之7辦理繼承登記，要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次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經本院就系爭土地有無分割限制一事函詢各主管機關，結果略以：系爭土地依登記簿所載，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分為「工業區、水利用地」，且其上無建物保存登記紀錄，系爭土地尚無分割限制；水利法並無針對系爭土地之使用目的訂有不能分割之規定；本案池塘經查為水利署石門管理處轄管環頂32A灌溉蓄水池，做為農田灌溉蓄水使用，並為内政部國土管理署列管國家級重要濕地，本案池塘依農田水利法僅為農田水利事業所必需之土地辦理設施範圍之劃設，無涉土地分割相關認定；系爭土地位於桃園埤圳重要濕地(國家級），編號254號埤塘，依濕地保育法第21條第1項規定「重要濕地範圍内之土地得為農業、漁業、鹽業及建物等從來之現況使用」。再依本部106年11月13日台内營字0000000000號公告之桃園埤圳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晝，計晝目標之一為「保障既有產業及地主權益，兼顧明智利用」；系爭土地位於其他分區（水資源涵養區），其劃設管理目標「維持現況之使用，允許從事既有歲修、漁業捕撈、養殖、水上活動、公共設施修復等行為」，相關規定均未涉及禁止或限制土地分割等情事；系爭土地之一部分為内政部104年2月2日公告「桃園埤圳重要濕地（國家級）」範圍(重要濕地編號：254），並依濕地保育法規定，係為確保濕地天然滯洪等功能，維護生物多樣性，促進濕地生態保育及明智利用，且該法無限制或禁止重要濕地範圍土地不能分割之規定；系爭土地位於桃園市幼獅擴大報編未開發工業區内，屬非都市土地之工業區水利用地，並依產業創新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辦理產業園區之設置管理，且該法無限制或禁止產業園區（工業區）土地不能分割之規定等情，有桃園市楊梅地政事務所函、桃園市政府水務局函、水利署函、内政部國家公園署函、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函在卷可參。是綜觀上開說明，國產署辯稱系爭土地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並非可採。

五、再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㈠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㈡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3項分別有明文規定。另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固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但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3100號、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經濟效用、性質與價格及分割後各部分之經濟價值暨其應有部分之比值是否相當而為適當之分配，始能謂為適當而公平，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00號、90年度台上字第1607號、94年度台上字第1149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共有物之分割，應審酌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各共有人之意願、各共有人間有無符合公平之原則及整體共有人之經濟利益等因素為通盤之考量，以求得最合理之分割方法，且無論為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原則上均應按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於各共有人。經查：

　㈠原告雖主張將系爭土地全部分歸原告及國高公司維持共有，然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上現有編號254號埤塘，其位置與範圍與國產署主張單獨取得之附圖A部分土地大致吻合，是本院認將附圖A部分土地分歸國產署單獨取得，不僅符合該部分土地原來之使用情形及國產署之意願，亦可達到確保濕地天然滯洪等功能，維護生物多樣性，促進濕地生態保育及明智利用等目的。　　

　㈡另依原告提出之現場照片及所陳報之使用情形，附圖B部分土地之一部現由國高公司之廠房及停車場使用，本院審酌附圖B部分土地之使用現況，以及原告與國高公司均陳明願分得附圖B部分土地並維持共有之意見，認將附圖B部分土地分歸原告及國高公司取得，並依原告應有部分100000分之13804、國高公司應有部分100000/86196之比例維持共有，應屬適當之分割方式。

　㈢又本件除黃朝華及江慧芬曾到庭或具狀表示同意國產署、原告及國高公司之分割方案外，其餘共有人均未就分割方案表示意見，倘將附圖C部分土地分歸其餘共有人取得，並繼續維持共有，不僅無法達成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消滅共有關係之目的，亦恐與共有人之意願相悖。且附圖C部分土地面積雖有2056.37平方公尺，惟應受分配之共有人人數亦高達19位，各人之應有部分比例亦非高，甚至有僅占26400分之7者，倘將附圖C部分土地原物分配予19名共有人，必將使土地細分，無法發揮最高經濟價值，且該19名共有人於本院審理過程中亦從未表達願單獨取得土地之意，則將附圖C部分以原物分割方式分割予該19名共有人，顯非合適之分割方法。是本院審酌國高公司陳明其有意取得附圖C部分土地，並願以市價補償未分得土地之共有人，且與系爭土地毗鄰之同段800地號土地亦為國高公司所有，倘將附圖C部分土地分歸國高公司單獨取得，就土地之使用價值而言，應高於將土地分配予該19名共有人。況該19名共有人既未積極參與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亦未見有何取得系爭土地原物之意願，則由國高公司以市價補償未分得土地之共有人，對各該共有人尚屬公平，亦可免除該等共有人受原物分配後，日後須再行換價之困難。綜上，將附圖C部分土地分歸國高公司單獨取得，應屬適當之分割方式。

　㈣系爭土地以上開分割方式為原物分配後，附表一編號1至11、13至14、16至18、20至22所示共有人均未受分配，國高公司應以金錢補償之。而系爭土地經鑑價結果，土地價值為每坪新臺幣29,400元，是國高公司應對附表二「所有權人」欄所示之人補償「應受補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　　

六、綜上所述，原告訴請張永鋅等3人就陳湘溱所遺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分割系爭土地，亦為有理由，且經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各項情狀後，認以上開五、㈠至㈣所載方式加以分割及以金錢補償，應屬適當之分割方案，爰判決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

七、末查，因分割共有物之訴，核其性質，兩造本可互換地位，原告提起訴訟於法雖屬有據，然被告之應訴乃法律規定不得不然，其所為抗辯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且系爭土地之分割結果，全體共有人均蒙其利，是訴訟費用應由兩造各依附表三「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載比例予以分擔，始為公允，爰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規定，酌定訴訟費用負擔如主文第4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魏于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楊晟佑

　　　　　　　　　　　　　　　

　　　　　　　　　　　　

附表一：

編號 所有權人 應有部分比例 1 黃朝華 160分之4 2 黃朝富 120分之1 3 黃朝進 120分之1 4 黃名鉞 240分之1 5 謝玉蘭 240分之1 6 黃淳靖 120分之1 7 曾曉薇 2816分之7 8 曾喜美 2816分之7 9 張美雯 26400分之7 10 張裕銘 26400分之7 11 楊雪凌 2816分之7 12 陳柄嶂 42240分之2219 13 袁芳勇 1280分之14 14 袁明楷 1280分之14 15 國高公司 35200分之11547 16 江慧芬 10560分之371 17 黃朝星 公同共有480分之4 18 黃朝進  19 中華民國 160分之78 20 張永鋅 26400分之7 （尚登記在陳湘溱名下） 21 張沛緹  22 張家銘  



附表二

編號 所有權人 應受補償金額（新臺幣） 備註 1 黃朝華 3,465,672元 應有部分117.88坪×29,400元 2 黃朝富 1,155,126元 應有部分39.29坪×29,400元 3 黃朝進 1,155,126元 應有部分39.29坪×29,400元 4 黃名鉞 577,710元 應有部分19.65坪×29,400元 5 謝玉蘭 577,710元 應有部分19.65坪×29,400元 6 黃淳靖 1,155,126元 應有部分39.29坪×29,400元 7 曾曉薇 344,568元 應有部分11.72坪×29,400元 8 曾喜美 344,568元 應有部分11.72坪×29,400元 9 張美雯 36,750元 應有部分1.25坪×29,400元 10 張裕銘 36,750元 應有部分1.25坪×29,400元 11 楊雪凌 344,568元 應有部分11.72坪×29,400元 12 袁芳勇 1,516,158元 應有部分51.57坪×29,400元 13 袁明楷 1,516,158元 應有部分51.57坪×29,400元 14 江慧芬 4,870,110元 應有部分165.65坪×29,400元 15 黃朝星 1,155,126元 （公同共有） 應有部分39.29坪×29,400元 16 黃朝進   17 張永鋅 36,750元 （公同共有） 應有部分1.25坪×29,400元 18 張沛緹   19 張家銘   



附表三：

編號 所有權人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黃朝華 160分之4 2 黃朝富 120分之1 3 黃朝進 120分之1 4 黃名鉞 240分之1 5 謝玉蘭 240分之1 6 黃淳靖 120分之1 7 曾曉薇 2816分之7 8 曾喜美 2816分之7 9 張美雯 26400分之7 10 張裕銘 26400分之7 11 楊雪凌 2816分之7 12 陳柄嶂 42240分之2219 13 袁芳勇 1280分之14 14 袁明楷 1280分之14 15 國高公司 35200分之11547 16 江慧芬 10560分之371 17 黃朝星 連帶負擔480分之4 18 黃朝進  19 中華民國 160分之78 20 張永鋅 連帶負擔26400分之7 21 張沛緹  22 張家銘  



附表四

編號 所有權人 應補償金額 1 黃朝華 3,465,672元 2 黃朝富 1,155,126元 3 黃朝進 1,155,126元 4 黃名鉞 577,710元 5 謝玉蘭 577,710元 6 黃淳靖 1,155,126元 7 曾曉薇 344,568元 8 曾喜美 344,568元 9 張美雯 36,750元 10 張裕銘 36,750元 11 楊雪凌 344,568元 12 袁芳勇 758,226元 13 袁明楷 1,516,158元 14 江慧芬 4,870,110元 15 黃朝星 1,155,126元 16 黃朝進  17 張永鋅 36,750元 18 張沛緹  19 張家銘  20 中華民國 67,579,428元 





